附件4：             四川传媒学院2023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结项要求
	项目类别
	资助金额
	[bookmark: _GoBack]研究时限
	结项要求（任选其一）
注：期刊要求依据《四川传媒学院期刊（著作）定级标准》（川媒院﹝2021﹞59号）

	1.研究类重大培育项目
	2万
	2年
	1.四类期刊至少1篇；
2.不少于5万字研究报告，并提供全文重复率15%及以下的查重报告，或获得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
3.以本项目为依托，以我校为单位，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项目立项。

	2.创作类重大培育项目
	2万
	2年
	1.四类期刊至少1篇；
2.提交完整作品，并至少公开展演3次（需提供相关证明），同时提交结题报告；
3.以本项目为依托，以我校为单位，获国家艺术基金等项目立项，或获国家级奖项。

	3.研究类重点培育项目
	1万
	2年
	1.五类期刊1篇或六类期刊2篇；
2.不少于3万字研究报告，并提供全文重复率20%及以下的查重报告，或获得厅局级领导肯定性批示；
3.以本项目为依托，以我校为单位，获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省社科项目、省科技项目等项目立项。

	4.创作类重点培育项目
	1万
	2年
	1.五类期刊1篇或六类期刊2篇；
2.提交完整作品，并至少公开展演1次（需提供相关证明），同时提交结题报告；
3.以本项目为依托，以我校为单位，获省艺术基金等项目立项，或获省部级奖项。

	5.研究类一般培育项目
	0.5万
	1年
	1.六类期刊至少1篇，且不少于6000字；
2.不少于2万字研究报告，并提供全文重复率25%及以下的查重报告；
3.以本项目为依托，以我校为单位，获省各厅局设立的科研项目、省社科各研究基地、中心等项目立项。

	6.创作类一般培育项目
	0.5万
	1年
	1.六类期刊至少1篇，且不少于6000字；
2.提交完整作品，同时提交结题报告；
3.以本项目为依托，以我校为单位，获省各厅局设立的科研项目、省社科各研究基地、中心等项目立项，或获厅局级奖项。

	7.研究类学科专业带头人专项项目
	1万
	2年
	1.五类期刊1篇或六类期刊2篇；
2.不少于3万字研究报告，并提供全文重复率20%及以下的查重报告，或获得厅局级领导肯定性批示；
3.以本项目为依托，以我校为单位，获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省社科项目、省科技项目等项目立项。

	8.创作类学科专业带头人专项项目
	1万
	2年
	1.五类期刊1篇或六类期刊2篇；
2.提交完整作品，并至少公开展演1次（需提供相关证明），同时提交结题报告；
3.以本项目为依托，以我校为单位，获省艺术基金等项目立项，或获省部级奖项。

	9.研究类青年教师专项项目
	0.5万（其中0.2万元须用于与项目相关的教师培训）
	1年
	1.六类期刊至少1篇；
2.不少于1.5万字研究报告，并提供全文重复率30%及以下的查重报告；
3.以本项目为依托，以我校为单位，获省各厅局设立的科研项目、省社科各研究基地、中心项目等项目立项。

	10.创作类青年教师专项项目
	0.5万（其中0.2万元须用于与项目相关的教师培训）
	1年
	1.六类期刊至少1篇；
2.提交完整作品，同时提交结题报告；
3.以本项目为依托，以我校为单位，获省各厅局设立的科研项目、省社科各研究基地、中心等项目立项，获或厅局级奖项。


其他事项：
1.研究时限以正式立项时间为起始开始计算，所有项目无特殊情况不得延期，到期未结项将做撤项处理，项目经费追回。
2.项目经费按照《四川传媒学院科研管理办法》（川媒院〔2018〕29号）合理使用，于结项后一次性报销。
3.期刊类别以《四川传媒学院期刊（著作）定级标准》（川媒院〔2021〕59号）为准；项目类别、奖项级别以学校科研处认定为准。
4.项目研究成果均需以“四川传媒学院”为署名单位，论文类成果还需在显著位置标注课题名称，否则不予进行鉴定结项。
5.项目研究成果均不得伪造或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有伪造或侵犯，项目负责人依法承担全部责任，且列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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